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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99號
承辦人：管理師 陳星吏
電話：22289111+29052
電子信箱：star092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后里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民企字第11300087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20000A_1130008707_ATTACH1.pdf、

387020000A_1130008707_ATTACH2.pdf、387020000A_1130008707_ATTACH3.pdf、
387020000A_1130008707_ATTACH4.pdf、387020000A_1130008707_ATTACH5.pdf、
387020000A_1130008707_ATTACH6.jpg)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辦理「2024樂齡盃數位國民

資訊生活大挑戰」競賽簡章及宣傳海報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113年04月01日資數字第

113000042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競賽緣起：創新不分年齡，為促進樂齡者融入數位轉型時

代，並與青年進行跨世代交流，讓不同年齡層的參賽者相

互學習，從中了解對方需求及想法，進一步打造無齡共融

的生活圈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特此舉辦第二屆

「2024樂齡盃數位國民資訊生活大挑戰」競賽，其宗旨以

「促進數位平權」、「降低數位落差」及「突破數位困

境」為主軸。

三、競賽組別：

(一)樂青組「趣味影音短片競賽及最強趣味腦力」競賽：鼓

勵18歲(含)以上青年及55歲(含)以上中高齡者組隊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AL1130006461

■■■■■■祕書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4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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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，競賽分為「趣味影音短片競賽」及「最強趣味腦力

競賽」兩種模式。 1、趣味影音短片競賽：拍攝核心需

包含時光旅行(編織故事)、遊玩樂趣(展現活力)及探索

冒險(突破界線)三項元素至少一種。 2、最強趣味腦力

競賽：以報名參加的隊伍為限，於頒獎典禮當日進行以

腦力活化網遊戲兩組對抗，取單場積分最高為勝。

(二)樂齡組「長輩圖爭霸戰」競賽：鼓勵55歲(含)以上中高

齡者個人報名參賽；圖片製作以融入當地自然美景、人

文古蹟特色的問候或祝福圖片為主。

(三)學生組「腦力關鍵八大指南遊戲創意大對決」競賽：鼓

勵學生參加，依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腦力活化網

「腦力關鍵八大指南」中任一能力設計遊戲。

四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3年6月28日(五)報名截止(以郵戳為

憑)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詳閱競賽辦法，並請至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

進會腦力活化網報名網頁(https://www.gyrigym.com

/SeniorCupActivityInfo2024)。

六、競賽工作小組聯絡方式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

育研究所蔡小姐(電話：02-6631-6662，E-mail：

valistsai@iii.org.tw)、黃小姐(電話：02-6631-6614，

E-mail：alicehuang@iii.org.tw)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區公所、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、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、臺中市孔廟忠
烈祠聯合管理所

副本：

50


